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烽火通信”

或“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

议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关于提名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提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关于下属子公司武汉长江计算科技有限公司拟实施增资扩股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所涉及

的事项进行了审阅，并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有利于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及投资者利益。公司承诺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因投资建设需要使用该部分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将及时归还临时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的该部分募集资金，以确保项目实施进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情况。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相关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我们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

情况下，将不超过4.6亿元（含4.6亿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二、关于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提名曾军先生、马建成先生、陈建华先生、肖希先生、蓝海先生、

陶军先生、王维华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经核查候选人的简历



 

等资料，我们认为，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工作

经历等综合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的同意。本次提名的非

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资格，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对候选人的提名程序、表决程序规范，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的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表示同意，并同意将上述候选人人选提请公司股东大会进行选举。 

三、关于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提名王雄元先生、陈真先生、王宗军先生、胡川先生为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经核查候选人的简历等资料，我们认为，本次提名是在充

分了解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等综合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已

征得被提名人本人的同意。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

可的相关培训证明材料。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对候选人的提名程序、表决程序规范，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的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表示同意，并同意将上述候选人人选提请公司股东大会进行选举。  

四、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拟实施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子公司武汉长江计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计算”）实施

增资扩股事宜，符合其经营需要及发展方向，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平、平等自愿、

互惠互利的原则；交易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就上述关联交易召集、

召开会议的程序和过程以及表决安排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公司章程》

的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长江计算实施增资扩股事宜。 

五、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的独立意见 



 

本次与关联方武汉光谷烽火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投资设

立子公司的事宜，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惠

互利的原则；交易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就上述关联交易召集、召

开会议的程序和过程以及表决安排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

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的事宜。 

独立董事：   田志龙、王雄元、郭月梅、陈真 

 

二 O 二三年十二月六日 


